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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9 日, 国家互联网办公室(“网信办”)向社会各

界就《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区块链规定”)公开征求

意见。虽然, 该规定并没有取消 2017 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

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风险公告”)对发

行和交易代币的禁止性规定, 但是为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的发

展和应用提供了合法性的框架。换而言之, 区块链新规的公

开征求意见, 对于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而言, 是一个积极信

号。 

 

1. 规制对象的范围 

 

区块链规定采取属地主义管辖。其第二条就区块链规定

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

区块链信息服务, 应当遵守本规定。”立法部门在对“区

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进行解释时, 特地使用了“是指

向社会公众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或者节点, 以及

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

织”的宽泛定义。“主体、节点、机构、组织”的用词实

际上涵盖了目前该项技术下可能存在一切与区块链技术

有关的服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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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节点”一词的使用。目前还未有法律或者法规对于“节点”进行定义。实际上, 区块链规定中的

“节点”指的是区块链上特有的一种技术架构。由于区块链技术拥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特征即“去中心

化”, 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 每一个“节点”, 即参与整个区块链技术的终端, 在理论上都可以拥有整

个“链”上的信息。因此即使区块链服务提供者的主体、机构或者组织都不在境内, 但只要有某一个节

点在中国境内, 理论上在该节点上可以获得有关该区块链服务的一切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 立法部

门将“节点”也纳入管理范围实际上是对区块链技术特征的一种反应。 

 

第二, 考虑到实践中常见的“境外运营, 境内技术支持”的区块链业务模式, 第二款特地将“为区块链

信息服务的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织”也纳入到管理范围, 这使得前述商业模式在中国境内

提供服务时应当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提供了合法性理据。在 2017 年的风险公告后, 大量的境内机构

由于无法继续在境内从事区块链有关的代币融资业务, 因此这些区块链服务企业与配套服务机构(例

如生产矿机的企业)将主体转移到海外, 以此回避可能的合规风险。而区块链规定如果最终采纳这种

规定, 上述商业模式仍然会落入到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 

 

2. 义务概览 

 

区块链规定对区块链信息服务采用备案为主, 审核为辅的监管模式。 

 

2.1 备案要求 

 

区块链规定第四条规定,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填报《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登记表》”。根据本

款的要求,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网信办提交服务提供者、服务者类别、服务类别、服

务形式、应用领域、服务器地址等信息以履行备案手续。同时根据第五条的规定, 区块链信息

服务者还应当每年履行备案更新的手续。 

 

但第四条没有明确: 如何判断区块链信息服务者的“提供服务之日”。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采

取的“封测”、“内测”、“不公开测试”和“公开测试”等不同阶段的服务测试, 是否可以认为是“服

务提供之日”还有待进一步澄清。此外, 对于区块链的技术提供者而言, “提供服务之日”系指该技

术服务提供之日, 还是接受技术服务一方向公众提供区块链服务之日, 亦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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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审批要求 

 

虽然传统上区块链的主要运用场景是金融, 即发行和交易代币, 但是不能否认, 区块链也可以

应用在其他场景, 比如最近热议的电子证据保全。根据区块链规定第七条的规定, 提供需要准入

审批行业的服务, 区块链服务提供者仍然先需要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同意后, 方可进行提

供相应的区块链服务。也就是说, 如果区块链应用的场景是需要审批的行业, 那么该区块链服务

的提供也需要得到审批。 

 

2.3 网络安全要求 

 

网络安全是中国政府自 2015 年以来长期强调的国家战略。不出意外的, 区块链规定在第八条至

第十条, 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对于网络安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其中包括用户实名制(对应网络

安全法第二十四条)、信息审核(对应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应急处置(对应网络安全法第二十

五条)、投诉渠道设立(对应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九条)、安全防护和网络日志留存要求(对应网络安

全法第二十一条)以及禁止危害信息传播(对应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等法律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区块链规定特别强调了对于“用户实名制”的要求。“匿名化”是区块链技术重要的

技术特征之一。在目前推出的各项区块链服务中, 有一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就是基于“匿名

化”特征而产生的, 例如 “快递区块链”服务和匿名金融服务交易。而一旦法律要求区块链服务提

供者开展“实名”审核, 可能会导致区块链使用者的顾虑。 

 

2.4 违法信息处置要求 

 

区块链规定第十一条要求区块链服务提供者删除非法信息, 这无疑对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提

出很大的挑战。区块链技术本质上具有“不可篡改”的属性, 即一旦某些信息经过使用区块链技

术上链之后, 除非提供足够的计算能力进行攻击(实际上实施这样的攻击需要的计算能力是不可

能以商业途径购买到的), 违法信息将无法以任何形式被删除。因此, 对于区块链服务提供者而

言, 如何在区块链上履行本款的义务将会是个一个直观的难题。 

 

目前, 在业界已经产生了解决类似困境的区块链技术, 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主权区块链技术。在

2018 年 10 月 7 日, 阿里巴巴对外宣布了一项有关“区块链系统干预技术”的专利: 根据阿里巴巴

的描述, 这项专利将使得第三方管理员能够执行“特殊处理”, 通过调动节点上的“智能合约”对

特定账户执行相应的操作。如果该项技术能够实施, 那么对于区块链服务提供者而言, 区块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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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篡改性”特点将被打破, 履行删除非法信息的义务成为可能。 

 

2.5 安全评估要求 

 

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 区块链规定的第十六条还要求区块链服务提供者在开发上线新产品、新

应用、新功能之前, 应该向网信部门报请进行安全评估。这实际上是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评

估要求在区块链应用场景的具体化。在 2017 年 5 月 2 日, 网信办就发布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

全审查办法(试行)》, 要求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采购的重要网络产品和服务, 应当

经过网络安全审查。在 2017 年 6 月, 工信部还曾就《互联网新业务安全评估管理办法》公开征

求意见, 希望对于互联网新业务的应用进行事前审批, 以降低对于其可能的网络安全风险对于

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但考虑到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如何实施第十六条的评估, 

仍然需要等待实践观察。 

 

3. 预期与展望 

 

区块链规定的颁布和征求意见表现出中国政府对区块链的矛盾态度: 一方面, 政府忧虑目前区块链

的主要应用, 即代币的发行和交易扰乱了金融市场, 放大金融风险, 规避外汇管制; 另一方面, 政府

认可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独特性, 避免过多干预导致指数及其应用的停滞。 

 

在法律层面, 《风险公告》否定了代币发行和交易在中国的合法性, 但是并不否认区块链技术本身的

合法性。2018 年 9 月底, 知名比特币企业“火币中国”正式落户海南自由贸易港, 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

是区块链技术在中国合法化的标志。 

 

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 有关比特币或其他币的法律争议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司法机关基本秉持 “比

特币是一种法律承认并保护的商品”这一观点, 并以此为基点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而本次区块链规

定征求意见稿的发布, 可以视为中国政府肯定了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 并希望其可以发

展出除了“代币”之外的其他应用场景以进一步发展引领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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